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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 

一、考試院 A 部之組織法規定，該部「置主任秘書一人，參事六人至八人，司長七人，

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研究委員六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；副

司長七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；專門委員七人至九人，高級分析師一人，職務

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」。若將該部內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之副司長調

任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之專門委員，請問是否合法？並請述其根據。（25 分） 

二、某直轄市政府民政局局長退休後登記為公職候選人，並於網路上成立一政見發表網

站。該局現任局長在下班時間，於辦公室內利用電腦及網路連結後，匿名加入該網

站成為支持會員。請問該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？（25 分） 

三、交通事業人員之考成，由各事業機關（構）考成委員會初核。請問考成委員會應如

何組成？（25 分） 

四、請說明公務員懲戒法上之停職類型及其要件。（25 分） 


